
关于做好2025年秋季学期“雨露计划”

培训补助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帮扶单位：

根据省乡村振兴局《关于调整“雨露计划”相关政策的通知》（赣乡振综字〔2021〕2号）、《关于调整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消除风险后雨露计划补助政策享受周期的通知》（赣乡振函〔2023〕13号）要求，现将有关2025年秋季学期“雨露计划”培训补助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范围及补助对象

1.实施范围：

（1）全县农村建档立卡脱贫人口；

（2）尚未消除风险的监测对象；

（3）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风险消除后补助政策持续到完成当前学段（注：消除风险之后才开始读中高职的，不符合补发条件）。
2.补助对象：上述实施范围家庭子女初、高中毕业后接受全日制中、高等职业教育（技工学校）的学生。

二、补助方式及标准
1.补助方式：“雨露计划”培训补助按学期发放，农户申请核实后，将补助资金全额打入补助对象社保卡账号。

2.补助标准：符合条件的对象参加职业教育培训每人每学期补助1500元。

三、培训学校及时间界定
1.学校范围：中等职业教育包括全日制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院校；高等职业教育包括全日制普通大专、高职院校、高级技校、技师学院等。

2.时间界定：本次申请培训补助对象为2025年秋季学期2025年9月至2026年1月在校就读中职或高职学生。

    四、申报程序和所需材料
1.申报程序。村组干部及帮扶干部核实申请→村“两委”核实上报→乡级汇总审核→县级公示审定→财政审批拨款。

2.所需材料。由帮扶干部或村干部填报、收集以下纸质资料交村书记或第一书记处汇总（材料一式两份，县农业农村局、乡（镇）各一份）。

（1）《江西省“雨露计划”学生就读信息核实情况表》（详见附件1）；

（2）在校生证明材料（需就读学校盖章确认）。

五、工作要求
1.压实工作责任。各村书记、第一书记是“雨露计划”培训政策落实的第一责任人，村组干部及帮扶干部是直接责任人，需在《江西省雨露计划学生就读信息核实情况表》签字确认。各乡（镇）指定一名“雨露计划”具体工作人员，负责档案资料的收集、审核、汇总以及系统数据的录入工作。

2.加大宣传力度。各乡（镇）、各帮扶单位要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乡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帮扶干部的作用，深入村组，宣传好“雨露计划”培训工作的相关政策，切实让符合条件的补助对象及时获得补助，实现“应补尽补”。
3.及时报送材料。2025年11月10日前，村组干部及帮扶干部核实学生就读信息，填报《江西省雨露计划学生就读信息核实情况表》并收集在校生证明，交村书记、第一书记处汇总；12月1日前，各乡（镇）收集、审核、汇总相关资料报县农业农村局，电子稿报邮箱syxfp@163.com（详见附件2）。

4.加强项目管理。“雨露计划”培训补助申报材料一式两份，县农业农村局、乡（镇）各一份。各乡（镇）要及时整理归档好项目相关文件、申报资料、拨付凭证、电子台账等档案资料并妥善保管。对已经获得培训补助的脱贫家庭，要及时在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中正确标识，做到不遗漏、不错标。

附件：1.江西省雨露计划学生就读信息核实情况表              

          2.2025年秋季学期申请“雨露计划”培训补助汇总表

    上犹县农业农村局       
                             202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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